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文件
锡环监测〔2015〕8号




关于做好今冬明春空气质量监测预警
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环保局，新区建设环保局，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有效应对今冬明春不利气象条件下产生的重污染天气，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江苏省环保厅下发的《省环保厅转发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今冬明春空气质量监测预警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5〕284号）文件要求，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确保监测设备稳定运行

各市(县)、区环保局和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要进一步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建立空气质量监测值班制度，严格执行空气质量监测的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对第三方运维公司监督管理，加强对空气质量监测设备的维护和巡检，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类技术问题，保障辖区内环境空气监测站的稳定运行。

    二、加快推动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建设，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各级要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暂行）的通知》（锡政办发〔2014〕40号）相关要求，承担辖区内重污染天气预警工作，积极推进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确立工作流程，尽早形成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强化空气重污染应急联动机制，提高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能力。

    三、严格执行空气质量监测的质量管理制度，确保监测数据质量

    各级要加强空气质量监测技术的质量管理工作，对监测数据质量负责，系统排查质量管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严禁伪造、篡改监测数据及档案记录，对篡改、伪造、弄虚作假行为，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查处。市环保局将通过飞行检查、交叉互查等多种监督方式，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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